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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
办法的补充规定（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积极从事博士研究生培养和教学科研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在《安徽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校字〔2022〕87号）文件中，增设“直接认定博士研究生导师”补充规定。
在原遴选办法规定条件之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按本规定程序直接认定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一）学校引进或自主培养的国家级、省级高层次人才。
（二）在可支撑高峰学科建设的国内外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在相关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
（三）承担标志性学科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项目。
符合第（一）项情形的，由人事处会同研究生院提出申请；符合第（二）项、第（三）项情形的，由本人提出申请。
上述情形均须经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校学位办复核，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直接推荐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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